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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合同法定解除权规则的体系重构

朱晓喆*

内容提要:《民法典》对于合同法定解除权及解除权行使的规则作出了重要的制度变革。合同法

定解除权包括三个层次,依次为合同编通则第七章的一般法定解除权,通则编的不安抗辩、情事

变更和履行不能引发的法定解除权,以及典型合同中特别规定的解除权。上述法定解除权规则构

成一个协调的体系,覆盖各种合同违约和履行障碍的形态。《民法典》完善了解除权的行使规则,

包括解除生效的时间、解除权的时间限制,以及通过司法程序解除通知生效问题。《民法典》增

设了解除效果的两项规则,包括解除后不影响解除权人主张违约责任,以及解除后担保人仍然承

担担保责任,由此对于解除权人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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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将1999年颁布

的 《合同法》第六章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纳入合同编通则部分,并在第七章及其他部分规定

了合同的解除规则。实践中关于合同解除最常见的问题是当事人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以及如何行

使解除权,《民法典》对此有大量规则的修订,将对未来的司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本文重

点关注法定解除权规则体系问题。

一、合同解除的功能与体系

(一)合同解除的功能

《民法典》中有诸多关于法律行为或合同效力解消的制度。从民法总则层面看,法律行为

的无效、可撤销会导致已经成立的合同失去效力;从合同编看,主要是履行 (清偿)、解除等

原因导致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从合同解除制度的功能出发,其可与其他类似制度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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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合同关系终了,未履行

部分不再履行,既已履行部分依具体情形进行清算的制度。〔1〕所谓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指

行使解除权,或为法定解除权 (如 《民法典》第563条),或为约定解除权 (《民法典》第562条

第2款);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是指合意解除 (《民法典》第562条第1款)。合同解除的事由和

情形不同,相应地,解除也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就法定解除而言,解除的首要功能在于发生合同履行障碍时,债权人可以通过解除从合同义

务中解放出来。在双务合同中,如果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发生履行障碍,除非明确符合法律规定的

自动消灭情形 (如给付不能),原则上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义务仍然继续存在。而通过解除,债权

人可以确定地从合同义务中解脱,从而有利于其寻求其他的交易机会。其次,解除作为一种违约

救济手段,可以使债权人就所作出的给付,根据解除的后果而要求对方返还;并且如发生损害,

还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最后,解除还可以剥夺违约方的合同利益。〔2〕

约定解除权是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对于将来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事由提前做出

规划和设计,以自由地安排交易预期。而合意解除是在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可能基于各种事由而终

止交易的行为。

(二)解除与无效、被撤销和终止

合同解除与无效、被撤销在使合同效力消灭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发生事由、主张方

式、损害赔偿范围、时间限制等方面有显著不同,尤其是在法律效果方面有根本区别。《民法典》

第155条规定:“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第157条规定,法律

行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

偿。而关于解除,《民法典》566条第1款规定:“……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相比而言,无效或撤

销导致法律行为自始没有约束力,当事人已经作出的给付,自动恢复到未成立法律行为的状态。

例如,在不承认物权行为或物权行为有因性的前提下,已经交付或转移登记的标的物,物权并不

发生变动,仍归属于出让人。而解除一方面解消合同的效力,但另一方面对于已经作出的给付,

当事人须以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方式进行清算返还,而非直接明确权利仍归属于作出

给付的一方。即使合同解除按照早期的 “直接效果说”,溯及既往消灭契约之效力,但其法律效

果还是当事人之间有恢复原状之义务,其性质为一种法定之债。〔3〕

《合同法》第六章规定的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是指依法生效的合同,因法定或约定原因

而致债权、债务归于消灭。〔4〕但详细考察 《合同法》第91条规定的合同终止事由,其中履行、

抵销、提存、免除、混同均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的彻底消灭,且从权利原则上也一并消灭 (《民法

典》第559条)。而解除则是一种合同履行障碍的处理机制,是一种违约救济方式,且并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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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债之关系的消灭,例如合同解除后担保仍然存在 (《民法典》第566条第3款),因此与履行

之类的终止事由根本不同。鉴于此,《民法典》合同编一方面承袭 《合同法》第六章 “合同的权

利义务终止”的体例,另一方面将第557条分两款,第1款规定履行及类似的终止事由,而在第

2款单列了解除。可见,立法者有意识地将二者进行了区分。
(三)《民法典》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则体系

《民法典》关于合同解除规范的重点是法定解除权。第563条第1款前四项承继 《合同法》

第94条的规定,列举四种典型的法定解除事由,而后是第5项 “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其指引

的其他法定解除情形,由近及远分别为合同编通则、合同编分则、民法典其他各编,以及各种特

别法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具体如下:

首先,《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第563条第2款规定,不定期的持续履行债务的合同,当事人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理论上称为 “随时终止权”或 “预告解

除”。此外,第528条规定当事人因行使不安抗辩权而中止履行且经过合理期间后可以解除合同,

第533条规定的发生情势变更后的合同解除,第580条第2款规定的履行不能而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的司法解除,均属于合同编通则部分规定的法定解除权。

其次,《民法典》合同编 “典型合同”部分有各种合同中具体的解除权规定。包括买卖合同

的第597条、第610条、第631—634条,借款合同的第673条,租赁合同的第711条、第716
条、第722条、第724条、第729—731条,融资租赁合同的第752—754条、承揽合同的第772
条、第778条、第787条,建设工程合同的第806条,技术合同的第857条,委托合同的第933
条,物业服务合同的第946条、第948条,合伙合同的第976条。

再次,《民法典》其他各编包含少量的法定解除情形。其各有特别规范领域和规范目的,

应该优先适用。例如,物权编第384条关于供役地权利人解除地役权合同的规则,人格权编第

1022条肖像权人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规则,以及婚姻家庭编第五章第三节 “收养关系的

解除”。

《民法典》之外的其他特别法上还有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于此不赘。

二、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事由

(一)一般的法定解除权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沿袭 《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发生事由的列举性规

定,其中有实质规则的是前四项:(1)不可抗力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2)预期违约;(3)给付

迟延经催告后仍未履行;(4)给付迟延和其他违约行为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些解除事由共同

的特征有二:一是违反合同义务;二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根本违约。这四类情形尽管在很大程

度上提炼概括了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形态,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与适用,但还是存在分类标

准不清、抽象概念有待填补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的层面上,债务人方面发生的合同义务违反或履行障碍的形态可分

为:拒绝给付、给付不能、给付迟延、不良给付 (包括瑕疵给付和加害给付)以及违反附随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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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义务。〔5〕这五种合同义务违反状态是根据违约行为和所侵害的合同利益不同而作的周延的

分类。上述每一种给付障碍都可能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进而作为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以此

观照 《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的四种法定解除情形,可知其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民法典》第180条第2
款)。在合同履行障碍的语境中,不可抗力是发生给付障碍的原因,例如其导致履行不能、履行

迟延,但本身并非解除权的事由。《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1项将不可抗力作为法定解除事

由,若为其寻求独立的规范价值意义,则应将其理解为履行不能,〔6〕即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给

付不能。至于如果因不可抗力造成给付迟延,则适用本款第3项或第4项的规定。

第二,《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除列举给付拒绝和给付迟延以及第1项隐晦地包含不可抗

力造成的给付不能之外,对于其他原因导致的给付不能以及不良给付 (包括瑕疵给付和加害给

付)和违反附随 (保护)义务都未明确规定。解释上,只能将其归入第4项的 “其他违约行为致

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此,在司法适用中,需要对此进一步解释。其中,不良给付是债务人

未按合同约定进行给付,也即给付偏离应有的品质要求。〔7〕如果仅是给付本身不符合要求,则

构成瑕疵给付,在影响合同目的实现时可解除合同。在买卖合同中,当事人一般都援引典型合同

中关于瑕疵给付解除的规则,即 《民法典》第610条 (《合同法》第148条)。如果给付造成债权

人固有利益损害,构成加害给付。加害给付的后果与违反附随义务类似,通常是发生损害赔偿请

求权。但如果给付行为具有持续性,而又不可期待债权人继续受领给付时,也可以解除合同。我

国有学者主张应借鉴 《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以不可合理期待性作为判断因违反附随义务发生

解除权的要件。具体的考量因素包括:义务违反的严重程度、侵害结果所涉及的范围和持续的时

间、侵害是否具有反复性、合同对于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债务人的可归责程度。〔8〕简言之,

以上各项因素的程度越重,就越不可合理期待债权人会坚守合同,越有可能成立解除权。

第三,给付义务分为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后者具有辅助的功能,并不直接与合同目的

有关联。通常主给付义务出现给付障碍,较容易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但如果从给付义务不履

行影响到合同目的实现,也会发生解除权。例如,汽车出卖人提供的车辆凭证、资料有误或未能

提供完整的资料单据,致车辆无法注册登记,进而无法上路行驶。〔9〕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5条规定,出卖人没有履行或者不当履行从给

付义务,致使买受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可以根据 《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解除

合同。

总之,《合同法》颁布以来,第94条规定的一般法定解除权总体上是能够满足实践需求的,

但二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和学说也发展丰富了一般法定解除权的内涵,可惜 《民法典》立法未能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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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晓喆:《瑕疵担保、加害给付与请求权竞合》,载 《中外法学》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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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机会,将上述待澄清的规则与概念进行修订和增补,实为憾事。
(二)持续性合同的解除权

合同根据给付持续的时间,分为持续性合同与一时性合同。一时性合同通常旨在一次性的给

付或交换给付,例如赠与、买卖。持续性合同的特点是给付范围不确定,取决于合同期限的长

短。持续性合同的债务内容可以是持续地给付,也可以是不断重复的单个给付,前者包括租赁、

借贷、合伙、劳务合同等,后者典型的是根据买受人需要的货物供应合同。〔10〕有些合同的给付

完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未必属于持续性合同。例如,承揽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的债权人只是

要求完成某项工作成果,而不注重债务人的工作过程,原则上属于一时性合同。〔11〕当然,买卖、

承揽、保证等合同,个别情况下也可以约定成为持续性合同。反之,即使按其性质本身是持续性

合同,例如劳务合同,也可能仅仅是提供个别给付,因而失去持续性合同的特点。〔12〕

持续性合同在解除权设置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考量。首先,持续性合同由于履行期间较长,

随着时间发展当事人方面不可避免地可能出现一些特殊事由,以至于继续履行合同会过于苛求当

事人,或利益方面出现不均衡 (但尚未达到情事变更的程度);其次,持续性合同往往建立在当

事人之间相互信赖的基础上,例如委托、租赁、借贷等,如果当事人一方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或道

德风险,但尚未达到违约的程度,于此不可期待相对人继续履行合同;最后,在一些不定期的持

续性合同中,如果义务履行没有终止时点,将可能对当事人构成长久的约束。基于上述理由,在

持续性合同关系中,应赋予当事人更宽松的解除权,以符合这类合同的特性。

1.不定期持续性合同的预告解除

《民法典》第563条第2款规定:“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

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理论上将这种通知对方合理期间后即解除合同

的规则称为预告解除。由于合同解除的一方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因而又被称为 “随时解除权 (终
止权)”。〔13〕

预告解除适用的对象是不定期的持续性合同,例如不定期的租赁、借贷等。其规范理由在

于:不定期的持续性合同因为没有终止的时间限制,它不会自动走向合同的结束点,如果没有解

除权,合同将会永久地约束当事人。〔14〕不定期的持续性合同本身没有期间限制,当事人对于合

同也没有形成值得保护的期限利益,因而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提出解除合同,而不需要说明理

由。有期间的 (定期)持续性合同与之相比,需要说明重大事由才可以解除,因而预告解除在德

国民法上又被称为 “普通终止 (解除)”(ordentlicheKündigung)。

预告解除由解除权和解除预告期间两部分组成。前者是指,不定期持续性合同的双方当事人

均可行使无理由的结束合同关系的解除权;后者是指,解除意思表示到达后,需经一段期间解除

才生效,发生解除的效果。〔15〕因此,预告解除与一般解除权行使后的合同解除时间不一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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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参见吴奕锋:《论不定期继续性合同随时终止制度》,载 《中外法学》2019年第2期。
参见前引 〔13〕,吴奕锋文;前引 〔11〕,王文军文。
参见前引 〔13〕,吴奕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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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民法典》第565条第2句一般解除权的行使效果是 “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但第563
条第2款规定的是在解除通知后的一段合理期间经过后,才发生合同解除。因为不定期的持续性

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期限利益,但如果一方随时解除会给相对方造成突然袭击,带来不测

的损害。因此,合理期间给了相对方一个缓冲的期间,以便提前安排合同结束的后果。况且,持

续性合同的本质也使得当事人信赖合同即使对方要解除,合同也会持续一段时间,至少不会戛然

而止。〔16〕

《民法典》合同编租赁合同中也有预告解除的规定,即第730条规定的不定期租赁合同的当

事人可随时解除租赁合同。此外,还有些典型合同规则,虽然没有采用第563条第2款的表述,

但实际上也是解除权人设定一定合理期间后的预告解除,例如:第675条规定的不定期借款合

同,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借款、〔17〕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第914条规

定的不定期仓储合同的保管人可随时请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物,但是应当给予必要

的准备时间;第948条第2款规定的不定期的物业服务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应当提前

60天通知对方。〔18〕合同编之外也有类似规定,如人格权编第1022条第1款规定的不定期的肖

像许可使用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2.持续性合同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

持续性合同关系通常履行期较长,而且大多是建立在当事人信赖的基础之上。随着时间展

开,当事人一方发生情况变化,而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不能苛求其继续维持合同,或者对方违反

义务的行为破坏了必要的信赖关系,因而应当允许当事人退出合同,即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

《德国民法典》在2002年新债法改革后增设第314条关于持续性债之关系的基于重大事由的

终止权 (Kündigungsrecht)。因为解除 (Rücktritt)的后果是当事人曾经作出的给付须全部进行

恢复,但是在持续性合同关系中,这种全盘恢复给付并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因而德国民法以排

除未来给付义务、不涉及以往给付的 “终止”替代了 “解除”。〔19〕此处所谓 “重大事由”是指考

虑到个案中所有情事并且衡量双方的利益后,不能苛求要终止的一方继续合同关系。但这种不确

定的法律概念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个案中的利益衡量来确定。〔20〕当然,终止合同不影响当事人的

损害赔偿请求权。〔21〕

在民法典立法过程中,我国民法学者提出应借鉴 《德国民法典》第314条,在合同编通则部

分增设持续性合同基于重大事由解除规则。〔22〕但 《民法典》最终并未增加此项规则。于此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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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参见前引 〔13〕,吴奕锋文。
朱虎认为此处法条虽然表述为 “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但贷款人有整体资金安排考虑,因此也应该根据 《民法典》

第563条第2款,给贷款人一定的合理期间。参见朱虎:《分合之间:民法典中的合同任意解除权》,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

4期。
《民法典》第899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保管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管人可以随时请求寄存人领取

保管物;……”类似预告解除,但未设有合理宽限期。衡诸法理,应与上述不定期合同同等对待,设置合理宽限期。此为法律

漏洞。
Fikentscher/Heinemann,Schuldrecht,10.Aufl.,2006,S.291.
参见前引 〔10〕,罗歇尔德斯书,第287页。
参见前引 〔10〕,罗歇尔德斯书,第289页。
参见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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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法典》中虽然也有 “终止”一词,但是在债权债务消灭的意义上使用该词 (第557条)。

虽然,《民法典》并未严格区分持续性合同的 “终止”和一时性合同的 “解除”,但在处理二者的

后果上还是应当区别对待。

尽管如此,我国 《民法典》还是存在持续性合同基于重大事由解除的个别规定。首先,在典

型合同中,例如:第673条规定的借款人改变借款用途,贷款人可解除合同;第716条第2款规

定的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出租人可解除合同。于此情形,并非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是

一方的行为对于持续性合同的信赖基础造成破坏,因而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其次,人格权编第

1022条第2款第1句规定:“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肖像权人有正当理由的,

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并且根据第1023条,姓名等

许可使用合同参照适用上述规定。这也是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规则。再次,特别法中也有关于持

续性合同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例如,《合伙企业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合伙协议约定合伙

期限的,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伙人可以退伙:…… (三)发生合伙人难

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

总之,《民法典》合同编通则没有规定持续性合同关系一般的基于重大事由的解除权,但这

种法律思想散落在 《民法典》及特别法的各个规定中。如果实践中果真出现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合

同类型有基于重大事由解除的必要,例如特许经营合同、教育合同、演艺合同等,不妨采取类推

的方法以解决此类问题。〔23〕

3.持续性合同的解除权与任意解除权的比较

与上述预告解除和基于重大事由解除类似,在某些基于信赖关系的合同中,存在任意解除

权。典型的例子是 《民法典》第933条规定的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和受托人都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合同法》的立法机关对此的解释是:“委托合同是以双方信任为存在的条件,如果一方不守信

用,失信于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必要,法律赋予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即只要一方想终止

合同,就可以随时解除合同,而且不须有任何的理由。”〔24〕由此可见,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旨在

允许当事人结束失去信任的委托关系,并非持续性合同特有的问题。〔25〕换言之,任意解除权的

理由在于特定合同类型以高度信赖为基础,因此与合同性质是一时性合同还是持续性合同无关

联。例如委托合同,无论其具体形态为一时性合同或持续性合同,均不影响任意解除权的适

用。〔26〕此外,从委托人的角度看,任意解除权的理由还在于委托人不受合同 “绝对约束”的

利益。〔27〕

无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还存在其他的考量。从比较法上看,大陆法系一般都认可无偿委

托中受托人的任意解除权。于此,任意解除权的理由在于无偿行为人的责任应当减轻,应更容易

地从义务中解脱出来。〔28〕这种无需任何理由的随时解除又被称为 “真正的任意解除权”。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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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相同观点参见王洪亮:《民法典中解除规则的变革及其解释》,载 《法学论坛》2020年第4期。
胡康生主编:《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参见前引 〔11〕,王文军文。
参见前引 〔13〕,吴奕锋文。
参见前引 〔17〕,朱虎文。
参见武腾:《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与违约责任》,载 《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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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仅须对解除的时间不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国 《民法典》第933条第2句有明确规定。当

然,在有偿委托中,如果委托是建立在高度信赖的基础上,例如聘请律师、会计师、私人教师的

合同等,也存在真正的任意解除权,〔29〕只不过其损害赔偿的责任较无偿委托要重 (《民法典》第

933条第2句)。〔30〕

《民法典》第946条规定的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应当提前60天书面通知物业服务人。这里虽然有60天的提前通知,与预告解除类似,但二者理

由并不一样。物业服务合同的提前通知解除,并无定期或不定期的限制,关键还是在于业主对于

物业服务人的信任缺失。因此,应将其归入任意解除权。

此外,《民法典》第787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此处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权的理由与委托合同略有不同。承揽

合同中,除了定作人对于承揽人的技术、工作的信任之外,还须考虑定作人的经济成本和主观需

求的问题。按 《合同法》立法机关的解释:“承揽合同是定作人为了满足其特殊需求而订立

的,……如果定作人于合同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再需要承揽人完成工作,则应当允许定作人解

除合同。定作人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赔偿承揽人的损失。这样处理,既可以避免给定作人造成更大

的浪费,也不会给承揽人造成不利。”〔31〕可见,降低经济成本、避免浪费,也是承揽合同任意解

除权的重要考量因素。

基于上述的论述,持续性合同的预告解除、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和任意解除的对比如表1:

 表1 持续性合同的预告解除、基于重大事由解除和任意解除比对表

预告解除 基于重大事由解除 任意解除

适用的合同形态 持续性合同 持续性合同 持续性合同或一时性合同

立法理由 解脱不定期的合同约束 信任缺失或一方违约 信任缺失或解除人不再有需求

提前通知 需要 不需要 需要或不需要

损害赔偿 无须赔偿 有可能赔偿 应赔偿解除不当造成的损失

解除权的时间限制
合同 存 续 期 间,无 时 间

限制

依诚信原则,有合理期间

限制
合同存续期间,无时间限制

(三)合同编通则规定的其他法定解除权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除了第563条之外,还有两处关于法定解除权的特别规定。

首先,第528条规定在合同先履行的一方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

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中止履行的一方

可以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该条规定承袭 《合同法》第69条的规定,并作了

重要改进。后者的表述是:“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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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参见前引 〔28〕,武腾文。
在一些无需信赖、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委托合同方面,例如不动产委托服务合同、代理商合同等,还存在有理由的

随时解除权 (不真正的任意解除权)的必要。尤其是不适用一般法定解除权或情事变更的解除时。因此,《民法典》第933条对

此未作规定,是一项法律漏洞,应予续造填补。参见前引 〔28〕,武腾文。
前引 〔24〕,胡康生主编书,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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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其间缺少了一个必要的违约行为认定的环节,并且与

《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预期违约解除权究竟是同一类解除权,还是不同的解除权,引发争

议。〔32〕《民法典》第528条增加 “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从而将不安抗辩权

行使后发生的解除权与一般的法定解除权连接起来,使之融入法定解除权的体系之中,消弭

争议。

《民法典》第527条、第528条的规范重点是不安抗辩,其注重的前提要件是债务人丧失履

行能力。但是,第527条第1款第2项仍保留 《合同法》第68条第2项的 “转移财产、抽逃资

金,以逃避债务”,使得当后给付义务人已丧失履行能力时,先给付义务人仍须证明对方有主观

“逃避债务”的意图,才能行使不安抗辩权。〔33〕从而给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增加不必要的前提,继

而阻碍先给付义务一方行使第528条规定的解除权。而实际上,根据预期违约的解除制度 (第

563条第1款第2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显然属于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债务,无需主观上以

“逃避债务”为目的,第527条第1款第2项放错了位置。对此问题,理论上提出的理想方案是

删除第527条第1款第2项,并将其归入预期违约的解除情形。但这种意见并未被 《民法典》立

法机关采纳。因此,在今后的法律适用中应采取的政策是:如果先给付义务人已证明后给付义务

人通过行为表明将不再履行义务,则无需证明其目的是 “逃避债务”,即可根据预期违约而解除

合同。换言之,如果先给付义务人掌握了足够的对方将不再履行义务的证据,可以避开第527条

第1款第2项设置的主观要件。但如果先给付义务人掌握的证据仅表明对方只是有可能丧失履行

能力,那么还是需要根据第528条,在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无果后,发生法定解除权。

其次,《民法典》第533条规定情事变更发生以后,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

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于此不讨论

情事变更的构成要件,就其法律效果而言,此处的 “解除合同”也是一项法定解除权。与一般的

法定解除权不同之处在于,当事人须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解除合同,换言之,这是一项 “形成

诉权”,须以司法方式行使之。根据 《民法典》第533条第2款,合同是否解除,须待法院或仲

裁机构结合案件情况具体认定。这是因为情事变更本身就与合同信守原则对立,且交易基础条件

是否发生变化,认定较为复杂,须由司法介入才能保证其客观性、合理性。

(四)合同僵局、履行不能与法定解除权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

担。”考察民法典各草案状况,可知该款实为解决 “合同僵局”问题而生。2018年8月的 《民法

典各分编 “一次审议稿”》(简称 “一审稿”)第353条第3款曾规定 “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解除权人不解除合同对对方明显不公平的,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请

求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其承担违约责任。”2019年4月的 《民法典各分编 “二次审议稿”》(简

称 “二审稿”)第353条第3款修改为 “合同不能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解除权的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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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介绍参见李建星:《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完全区分论》,载 《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2期。
参见前引 〔32〕,李建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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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行使解除权,构成滥用权利对对方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对方的请求

解除合同,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但是鉴于理论界的反对意见较多,2019年12月的 《民
法典草案》删除了该款。

所谓 “合同僵局”问题肇始于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6期登载的 “新宇公司诉冯玉

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简称 “冯玉梅案”)。该案中,冯玉梅1998年购买了新宇公司开发的

南京市时代广场商铺物业,商铺已经交付但尚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2003年新宇公司拟对时

代广场的全部经营面积进行调整,重新规划布局,为此陆续与大部分小业主解除了商铺买卖合

同,并开始施工。2003年3月17日,新宇公司致函冯玉梅解除合同。冯玉梅不同意解除合同。

由于冯玉梅与另一购买商铺的邵姓业主坚持不退商铺,施工不能继续,6万平方米建筑闲置。新

宇公司遂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收回商铺。一审法院依据 《合同法》第6
条诚信原则判决合同解除。二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法》第110条第 (二)项规定

的 ‘履行费用过高’,可以根据履约成本是否超过各方所获利益来进行判断。当违约方继续履约

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应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用

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在本案中,如果让新宇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则新宇公司必须以其6万

余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来为冯玉梅的22.50平方米商铺提供服务,支付的履行费用过高。”二审法

院遂维持一审判决结果。

该案的裁判理由和结果在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成重大争议,被称为 “违约方解除”

或 “合同僵局解除”问题。支持法院裁判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合同交易效率的考虑,如继续履行

将导致双方遭受不利,而有解除权的一方违背诚信或滥用权利不解除合同,而且根据 《合同法》

第110条第2项对方也不可要求实际履行,解除合同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做法。反对法院裁判和违

约方解除的理由主要是:所谓 “违约方解除”将对合同信守的伦理构成致命的打击,合同僵局下

的违背诚信行为应个案处理,《合同法》第110条第2项仅赋予一方抗辩权而没有解除权等。〔34〕

在这两种观点相持过程中,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其第48条以实践中常见的租赁合同的僵局为例,规定了在具备如下条件的前提下,违

约方可以解除合同:(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显失公

平;(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僵局的解除

还是有需求的。鉴于此,2020年5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给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表决的

《民法典草案》的第580条增加了第2款规定。

尽管参与争论 “冯玉梅案”及其裁判结果的学者和研究成果很多,但从现有支持和反对的双

方呈现的说理看,都是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而少有实证的量化分析,能够彻底论证支持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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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支持的观点,参见孙良国:《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载 《法学》2019年第7期;石佳

友、高郦梅:《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权:争议与回应》,载 《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王利明:《论合同僵局中违约方申请

解约》,载 《法学评论》2020年第1期;崔建远:《关于合同僵局的破解之道》,载 《东方法学》2020年第4期;刘凯湘:《民法

典合同解除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载 《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反对的观点,参见蔡睿:《吸收还是摒弃:违约方合同解除

权之反思》,载 《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 《中外法学》
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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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究竟对于合同交易、社会成本有哪些利弊,以及如何取舍。〔35〕鉴于合同僵局解除的影响暂不

可定论,我们不如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地理解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规则,

另一方面注意防止该规则适用中出现弊害。

首先,从体系位置看,《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紧跟在第1款各种履行不能事由和 “债权

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之后。如果说 “冯玉梅案”的焦点问题是 《合同法》第110条第2
项的履行费用过高之抗辩权能否用于解除合同,那么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实现了从抗辩权

到解除权的转换,换言之,将用于防御的工具转换为进攻型的武器,从而解决合同僵局解除的法

律依据问题。

其次,对于第580条第1款所列其他履行不能的情形,例如 “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第2
款的解除也有意义。一方面, 《民法典》合同编未规定真正的履行不能发生时,给付义务消灭、

对待给付义务也消灭的双务合同规则,如果对待给付的一方需要明确自己从义务中解脱出来,可

以行使第2款规定的解除权。另一方面,即使像 《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履行不能时,给付义务与

对待给付义务同时消灭,但鉴于债权人未必明确是否发生履行不能事由,或者对方部分给付不能

而对待给付义务并非全部免除时,可以通过解除而免除自己的义务,因而第326条第5款规定给

付不能时无须给付,同时可以解除合同。〔36〕

再次,第580条第2款对于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的债务也有意义。不适合强制履行的通常是

人身性质的债务,即债务人须亲自作出给付的义务,例如教育、演艺、培训等。在合同当事人不

能或不愿提供此类给付时,尽管根据第1款债务人可以在对方请求时提出抗辩权,但其仍无法彻

底摆脱合同的约束,因为合同并未因抗辩而解除。尤其是一些演艺工作者、体育品牌代言者,在

提出解除而经纪公司不允许的情况下,会给其进一步的职业转型或市场流转造成障碍。因此,第

580条第2款提供退出合同的依据,以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金、损害赔偿等)为代价,换取人身

自由。

但是,第580条第2款也有诸多理解与适用上的问题有待澄清和检验:

其一,就合同僵局的问题解决而言,其不能适用于金钱给付义务,换言之,即使负有金钱给

付义务的一方出现履行没有效率、而对方违背诚信又不解除合同的情形,也不能适用第2款。例

如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就不能以租金给付不能而提出解除合同,因为租金作为金钱之债不存在给

付不能问题。

其二,第2款的要件仅为 “履行不能+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相比民法典分编草案和 《全国

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则有 “明显不公平的”“权利滥用”“违背诚信”等限制性条

件,第580条第2款缺少进一步约束解除适用范围的控制条件,将来在实践中或许出现当事人随

意以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由提出解除的现象。

其三,从 “终止”这一用词来看,本来合同编第557条已经将债权债务消灭意义上的终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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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从现有发表的成果看,有的名为 “实证研究”,但实际上也只是举案例说明而已,并非定量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例如

前引 〔34〕,蔡睿文。
StaudingerKommentarzumBGB/OttoHansjörg,2009,§326,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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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区分开来,但第580条第2款的终止又被赋予解除的含义,从而进一步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其四,不论是 “终止”还是 “解除”,第580条第2款是否赋予义务人一方以终止权或解除

权存在疑问。条文表述是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

系”,这意味着当事人只是可以 “请求终止”,而司法机构有权决定终止或不终止。这或许是立法

机关采纳了 “应借鉴国外 ‘司法解除’制度”这一建议所致。但本文认为,司法解除只是解除权

行使的途径,其本质上应是 “形成诉权”,将其归入法定解除之列并非不可。

总之,《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履行不能的法定解除权,在理论上出现利弊并呈的状态,

其实施后的效果如何,有待将来司法实践的检验。

三、解除权的行使:解除生效与解除权时间限制

(一)解除的生效时间

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行使后,将导致解除效果,解除后的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损害赔

偿等一系列的义务将会发生并届期。因此,判断解除生效的时点,对于解除的双方而言尤为

重要。

《民法典》第565条是关于行使解除权后解除生效的一般规定。其内涵分为如下几个层次:

第一,原则上,解除通知生效时合同解除。第565条第1款规定的是解除权人在司法程序外

行使解除权的解除生效规则。解除权性质为形成权,以意思表示方式单方行使即可。根据第1款

第2句第一种情况,解除通知到达时,解除生效。通知作为须受领的意思表示,应适用 《民法

典》法律行为部分第137条的规则,包括在场对话方式、不在场的方式。前者是 “了解”意思表

示时生效,后者是 “到达”时生效。实践中,不排除在小额简单的合同中,当事人以对话方式进

行解除,于此并非 “通知到达”生效,而须遵循第137条第1款的 “了解生效”。此外,第139
条规定的 “公告方式意思表示”,于解除通知中也并非没有意义。例如,若相对人下落不明,解

除权人无法使通知到达,而采取司法程序中的公告方式,也可替代解除通知到达,发生解除效

果。鉴于此,《德国民法典》在解除规则中并不明确解除通知的生效时点,而采援引技术,第349
条规定 “契约之解除,应向他方以意思表示为之”,从而一揽子解决解除意思表示的生效问题。

对照可见,我国 《民法典》此处失于严谨。

第二,第565条第1款第2句第二种情形是:如果解除权人在解除通知中载明债务人在一定

期限内不履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

满时解除。按解除权的原理,如果一方享有解除权,解除通知生效后即发生解除。但如果解除权

人自愿给对方一个合理期间经过后再解除,相当于解除意思表示附生效期间,应当尊重其意思

自治。

第三,第565条第1款第3句只是提示双方,如果被解除一方有异议,任意一方均可请求司

法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相比 《合同法》第96条第1款第3句 “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民法典》有两处改动:其一,任何一方均可提请

司法机构确认解除的效力,而非仅限于解除的对方。由此有利于明确解除的效果。其二,司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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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并非确认合同解除,而是确认 “解除行为”,即解除是否为行使权利、解除的意思表示是否生

效。换言之,合同解除不是司法机构确认的,而是行使解除权的后果,司法机构仅能确认解除行

为是否生效 (为确认之诉而非形成之诉)。

第四,《民法典》第565条第2款规定解除权人以司法方式行使解除权。在以往司法实践中,

如果解除权人未通知对方,而直接起诉或申请仲裁主张解除,司法机构在认定解除的时间方面有

三种可能性:起诉时、诉状副本送达时或裁判作出时。本质上解除权的行使是一种意思表示,应

按意思表示规则认定其生效时点。而司法机构将载有解除意思的诉状或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即

构成意思表示的达到,从而发生效力。

一般的法定解除权行使按照 《民法典》第565条发生解除的效果。但对于特别的司法解除

权,例如第533条情事变更的当事人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第580条第2款请求法院或仲

裁机构终止 (解除)合同,并不适用第565条。《民法典》对其解除生效的时间未作规定,理论

上言之,既然司法解除属于司法机构判断的事情,那么司法机构可以在裁判文书中确定合同解除

的时间。
(二)解除权的时间限制

《民法典》第564条在 《合同法》第95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解除权行使的期间限制。
《合同法》第95条规定了两种期间,即第1款的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第2
款的经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民法典》第564条第1款没变,第2款增加了 “自解除权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不行使”,该权利消灭,也即解除权的一年除斥期间。

第564条第1款的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除斥期间较为少见。因此第2款法定的一年除斥

期间会成为默认的解除权限制期间。除斥期间的意义在于督促当事人行使权利,而 《合同法》第

95条欠缺明确的除斥期间,因此本款之设,有增进效率、明晰规则的优点。但笔者认为,其弊

端有二:一是在交易实践中,各类合同的价值利益不一,民商亦有别,统一适用一年的除斥期间

于当事人的利益状况是否相符存在疑问;二是合同一方发生违约后,对方未必急于行使解除权以

为救济,往往大型的商事合同中,双方并不愿意破坏已有的平衡,即使一方违约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商事合作伙伴也往往愿意先采取谈判、协商、重整等方式解决违约事宜,而非立即发出解除

通知。但一年除斥期间规则,将促使非违约方必须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的一年内作出是否

要解除合同的决断,否则其权利将会过期。从比较法上看,例如 《德国民法典》并不规定解除权

的法定除斥期间 (仅有第350条约定解除权期间),而是将解除权的时间限制系于消灭时效的效

力。按照 《德国民法典》第218条第1款第1句,如果因债务不履行发生的请求权罹于消灭时

效,且债务人主张消灭时效的,解除也不生效力。换言之,如果请求权没有罹于消灭时效,包括

中止、中断,则解除权也不会消灭。如此,作为非违约方救济手段的请求权和解除权,能够保持

时间限制上的价值统一。

抛开法政策的讨论不谈,理解与把握第564条第2款的一年除斥期间解除权,应注意如下

几点:

第一,一年的除斥期间起算点是解除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这种主观起算的时

间限制具有合理性,因为若解除权人不知自己享有权利,就不应起算除斥期间。相比而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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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

“……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

除权消灭。”这种客观起算的除斥期间,对于解除权人的时间限制过于严苛。在 《民法典》施行

以后,上述司法解释规则应予废止。

第二,本款的立法目的是要限制解除权的存续时间,但是如果解除权人一直不知道且不应当

知道解除事由,则一年期间迟迟不会起算,设想解除事由发生10年、20年后解除权人才知道或

应当知道,其是否可以行使解除权? 因此,本款缺乏解除权客观起算的最长时间限制。同样作为

解消合同约束力的撤销权,在 《民法典》第152条第2款就有最长的客观起算的五年时间限制。

这是解除权除斥期间规则的疏漏。

第三,该除斥期间是不变的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则。对此,《民法

典》第199条有明确规定。但如上所述,解除权的一年除斥期间本身对于权利人而言过于严苛,

若发生不可抗力之类的事由也不能中止,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本文建议将来司法实践中在掌

握解除权时间限制上,应适当放宽。

第四,第2款的一年除斥期间,与 “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并

列,因而有可能发生两种消灭期间同时起算的现象。设想:解除事由发生后,对方发出了催告,

催告生效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经过一段合理期间,解除权消灭,二是,催告生效,意味着解

除权人必然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权事由,因此一年除斥期间起算。也即,最迟在催告生效后的一

年内,解除权消灭。

四、解除的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566条在 《合同法》第97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款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合同解除

后果的规则,可分述如下:

(一)解除后的返还义务

第566条第1款延续 《合同法》第97条,仅作文字调整。根据本款,合同解除后,未履行

的合同义务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应予恢复原状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解除导致合同给付义务

消灭 (erlöschen),并不需要义务人抗辩,法律如对此规定实属多余。〔37〕我国 《民法典》对此

进行规定,利于澄清给付义务消灭的效果,亦无不可。

第1款规范的重点是已经履行的给付,当事人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解除的

后果不同于无效或撤销,它并不发生物权变动,而是成立恢复义务债之关系 (Schuldverhältnis

mitderVerpflichtungzurRückgewähr)。〔38〕因此,恢复原状并非物权请求权,而是指给付受领

人在可以返还的情形下,根据给付的性质和内容进行返还。包括:物之受领人恢复让与所有权;

如占有标的物,应返还标的物的控制支配;如受让债权等其他财产权,应各依其权利变动方式,

·23·

〔37〕
〔38〕

Brox/Walker,AllgemeinesSchuldrecht,33.Aufl.,C.H.Beck2009,§18,Rn.16.
Brox/Walker,AllgemeinesSchuldrecht,33.Aufl.,C.H.Beck2009,§18,R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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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与方式返还权利。

但是受领人受领之给付,按其性质不可恢复,包括:作出的给付本身不适合返还,例如劳务

或服务;标的物毁损、灭失而发生返还不能;标的物的使用利益不适合返还,例如受领人占有车

辆并使用一段时间。于此,第566条第1款规定 “其他补救措施”意味着受领人应按照对应的价

值进行金钱偿还。
(二)解除与损害赔偿、违约责任

相比 《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规定解除权人 “有权请求赔偿损

失”以及第2款规定 “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更加明确解除并不影响解除权人请求对

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根据 《民法典》第577条,违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损害赔偿等。于此须说

明,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实为原给付义务的继续,而解除恰是解消原给付义务,因而解除后

果中的违约责任,不应包括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解除后果中的违约责任首先是损害赔偿。通说认为解除并不使合同自始失去约束力,损害赔

偿请求权的范围是合同的履行利益。其次,违约责任还包括违约金、定金等。但根据第566条第

2款,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意味着当事人可能约定合同解除后,不必承担违约责任。

上述规则是合同编通则部分的一般规定。此外,在典型合同中,也有解除后违约责任的特别

规定,应优先适用。例如,第787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

的,应当赔偿损失。第933条第2句规定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

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三)解除与担保责任

《民法典》第566条第3款明确了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于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然承

担担保责任,但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担保作为一项保障主债权实现的从权利,原则上与主

债权同命运。尽管合同解除,但与无效、撤销或因履行等原因导致权利义务消灭不同,当事人之

间发生返还给付的义务,广义之债并未消灭。而且,担保人就是要在债务人不履行时向债权人承

担责任,包括债务人违约时因解除而发生的返还责任。因此,如果返还的义务人不能返还,或不

完全履行返还义务等,担保人仍然对这些 “民事责任”承担担保责任。

与第566条第3款形成对比,第559条规定: “债权债务终止时,债权的从权利同时消灭,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导致债权债务终止的事由指第557条第1款

意义上的履行、抵销、提存、免除、混同等。《民法典》第388条第1款第3句,以及第682条

第1款,均明确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或保证合同也无效。

五、结 语

2020年5月22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作 “关
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的说明”时指出:“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

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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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这一判断

也适用于 《民法典》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规则,《民法典》一方面继受了 《合同法》的法定解除制

度,另一方面增设不定期继续性合同预告解除、合同履行不能的解除、解除权的法定除斥期间、

通过司法机构解除生效时间、解除后的违约责任和担保存续等规则。尽管这些新规则在出台过程

中有的就有争议,但渐进式突破是制度发展的常态,我们期待考察新的法定解除权规则体系是否

能够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Abstract:Thereisanessentialinstitutionalchangeintherulesofthestatutoryrightstoterminate

thecontractintheCivilCod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Thestatutoryrightstorescind

contractsincludesthreelevels.Thefirstoneisthegeneralstatutoryrightoftermination,which

isinthechapter7ofthesubpart1GeneralPrinciplesoftheContractpart.Thesecondoneisthe

statutoryrightofterminationcausedbydefenseagainstunsafe,changedcircumstancesandim-

possibilityofperformance,whichisalsolistedinthesubpart1GeneralPrinciplesoftheContract

part.Andthelastoneisthestatutoryrightofterminationoftypicalcontracts.Theserulescon-

stituteacoherentsystem,coveringallcircumstancesofbreachofcontractsandthefailureofim-

plementationofcontracts.TheCivilCodehasmodifiedtherulesoftheexerciseofthestatutory
rightsoftermination,includingtheeffectivetimeoftermination,thetimelimitofthetermina-

tionrightsandthevalidityofthenoticeofterminationthroughjudicialprocess.TheCivilCode

hassupplementedtwoarticlesaboutlegalforceofterminationtoprotectrightholdersoftermina-

tionrightsmorefully.Oneisthatthereisnonegativeimpactsonrightholderstoclaimliabilities

forbreachofcontractsafterterminationofcontracts,andtheotheroneisthatthesecuritypro-

vidersshallcontinuetobearsecurityliabilityaftertherescissionofcontracts.

KeyWords:thecivilcode,thestatutoryrightoftermination,thesystemofrules

  
(责任编辑:朱晓峰 赵建蕊)

·43·


